
- 1 -

台儿庄区统计局
关于巩固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
成果深化拓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

整治的工作方案
台统字〔2020〕1 号

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

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，按照区纪委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关

于巩固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成果深化拓展漠视

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要求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为指导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

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针对人民群众的操心

事、烦心事、揪心事，深化数据统计领域整治，强化统计监

督职能，把依法治统、不出假数作为统计部门重大的政治纪

律和政治规矩树立起来，将“数据造假、以数谋私”作为统

计部门突出的腐败现象予以坚决惩治，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

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对统计法律法规宣传不全面,统计调查对象对统

计法律法规了解不够的问题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、部门负责

人对习总书记讲话精神、中央《意见》《办法》《规定》等文

件精神及统计法律法规学习不够、领会不深，对“数据造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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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数谋私”的危害性认识不够的问题；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

对统计工作认识不够，对统计工作不够配合。

（二）规范统计行为和方法，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内控机

制和外部监督，严肃问责统计造假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纠正

和查处统计造假问题，解决统计数据失真失实干扰决策判断、

虚增群众获得感、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问题。

（三）整治统计执法检查不够有力，对问题企业处罚不

到位，对严重统计失信企业惩戒不够问题。加强统计执法力

量，考取统计执法资格证书，形成可以独立开展统计执法的

队伍。

（四）整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问题，

特别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反对和制止统计造假担当不够，对

地方行政干预抵制不坚决、查处不力问题。

（五）全面清理和纠正违反统计法的行为和做法。清理

纠正区镇两级和区直部门文件中把统计数据作为指令性任

务的做法。清理纠正区镇两级和区直部门文件中把统计机构

作为发展目标第一责任单位或责任单位的做法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成立由党组书记、局长为组长，分管领导为副组长，各

专业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。重点做好以下

四个方面的工作。

（一）深入学习中央关于防惩统计造假文件，增强自觉

性、责任心和担当意识。

工作措施：1.积极推进统计法进党校工作，推动各级党

委、政府和有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《意见》《办法》《规定》，

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，切实贯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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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责任制，努力构建不敢造假、不能造假、不想造假的制度

体系和政治生态。

2.加大统计法宣传力度。学习各地经验做法，收集整理

相关资料，利用统计微信公众平台等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等。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1 月底前。

（二）严肃执法纪律，开展执法检查，规范对问题企业

处罚和对严重统计失信企业惩戒相关工作。

工作措施：1.规范统计执法检查，探索建立专业核查和

执法检查协调配合机制。

2.制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，协调市统计局抽调统计执法

检查人员积极开展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检查。

3.根据检查结果，依据统计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；对

严重的统计失信企业，推送到“信用山东”和国家统计局失

信平台进行联合惩戒。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1 月底前。

（三）加强统计造假源头防控，严肃问责统计造假责任

单位和责任人。

工作措施：1.严肃查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；对于统计违

法问题，发现一起，坚决查处一起，对于出现统计造假问题

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。

2.结合统计督察工作要求，聚焦重点领域，以提高统计

数据质量为核心，以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长效

机制为主要内容，细化党委政府、部门单位和统计机构工作

责任，督导镇（街）开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及统

计督察工作自查自纠。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1 月底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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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规范统计行为和方法，促进以案释法，营造依法

统计依法治统工作环境。

工作措施：1.积极参加并组织开展统计人员专业培训，

加强专业知识学习，提升业务能力水平，提高统计法治意识。

2.及时通报全国和省、市、区内发生的重大统计违法案

件，以案释法，强化警示教育作用。

3.做好对统计违法典型案例的收集，及时编辑严重统计

违纪违法典型案例，推送给党委政府、统计部门、相关部门

主要负责人。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1 月底前。

台儿庄区统计局

2020 年 6 月 4 日


